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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管理辦法 
第一條：目的 

為規範廠商管理，以取得適量、適時、適價的貨物，以符合本公司品質、交期及成本上

之基本要求，並使廠商管理作業有所依據，特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範圍 

凡與本公司有直接(或擬定)採購交易(採購件：指市面上販售之成品及半成品；加工件：

須由設計單位提供圖面加工的產品；外包(Outsourcing)：指該產品或半成品委由代工廠

商管理統包完成；機器設備：包含供營業使用的機器設備、生財器具及辦公設備等)之供

應商，廠商付款方式、條件及資料審核相關規定，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管理作業 

一、新供應商採用作業程序： 

(一) 工廠之新供應商，依據 B26供應商管理程序規定，執行供應商採用評估作業。 

(二) 非屬前項(ㄧ)之其他新供應商，可視需求執行供應商採用評估作業。 

(三) 主要原物料的採購應至少設立二個以上的合格供應商；但如為特殊規格客製化

之供應商，經相關單位審核通過後得為單ㄧ供應商。 

二、供應商新增異動申請作業程序： 

(一) 有新增需求發生時，申請人員應先於系統新增，並詳細鍵入資料，再由系統列

印「供應商基本資料表」(附件一)紙本，並同步檢附資料表列示之銀行帳戶資

料(如銀行存摺影本)，政府官方文件之工廠登記核准函、公司變更登記證明書、

營利事業登記核准函、證書等。上述資料須先行轉供應商確認資料是否無誤，

如正確無誤，請供應商於資料表之「供應商確認或簽名蓋章處」簽名或蓋章(如

係國外供應商以合約佐證，得以免除)。 

(二) 「供應商基本資料表」中之評估方式如下(至少ㄧ項)： 

1. 市場評價：一般友廠、同業或市場反應評價優良者。 

2. 通過 ISO或 GMP等系統認證者。 

3. 有能力承製本公司供應製程項目且通過樣品評鑑者。 

4. 打樣確認合格者。 

5. 由顧客指定之供應商。 

6. 單一供應商。 

7. 廣告事務或一般費用廠商。 

8. 其他。 

(三) 有修改需求發生時，申請人員應先於系統修改，並詳細鍵入擬修改資料，再由

系統列印「供應商資料異動表」(附件二)紙本，如係修改銀行相關資料，須同

步檢附將更新之銀行帳戶資料(如銀行存摺影本)或供應商正式通知文件。 

(四) 對於經常配合或長期合作之重要原材料供應商，需簽訂供貨之「採購合約」/「代

工製造合約」，合約簽核需依「合約審查管理辦法」執行之。並需定期審視供應

商合約之有效性及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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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之申請程序須附上必要之佐證文件，如有合約應一併附上影本，再經權責主管

核准後，轉財務單位完成審核並於系統確認後，相關文件轉回申請單位歸檔保存，

以利備查。 

三、 已簽訂合約供應商之新增品項報價或單價調整作業程序： 

針對原材料之採購，應依「合格供應商名冊」(附件三)中已簽訂之採購合約之約定採

購品項及單價進行採購，日後若遇新增品項報價或單價調整，應依該供應商之書面報

價資料，送呈權責主管核准後適用新價格，並將相關文件歸檔保存，且據以修改資訊

系統內相關資訊。 

四、 供應商定期評核(估)作業程序： 

(一) 品質管理系統中提供軟硬體服務之廠商，依據 B26 供應商管理程序規定，執行

供應商評鑑。 

(二) 非屬前項(ㄧ)且為一般費用之廠商，可視需求執行評核作業。 

五、 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一) 主動將公司有權訂購之人員、核准主管及解決供應商遭遇問題之名單，提供給

供應商，以防止舞弊。 

(二) 與供應商接洽之人員，應適時輪調，以防止舞弊。 

第四條：相關表格 

附件一：「供應商基本資料表」範本 

附件二：「供應商資料異動表」範本 

附件三：「合格供應商名冊」範本 

第五條：本辦法經董事長核准後實施，修訂時亦同。首次訂定於民國一○六年十二月四日。第ㄧ次

修訂於民國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